玉溪玉交客运有限公司易门分公司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（费改税部分）

分配方案

易门县交通运输局：

根据玉财建【2025】138号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》的文件规定，结合补贴资金，制定车辆补助分配方案如下：
2024年度农村客运中巴车共20车辆（玉交19辆，华泰1辆，年度内报废1辆更新成9座电车，统计在微型车内），座位数：361座，总营运里程1916公里，报班天数6129天；微型车共33辆（含过户转出4辆、由中巴车更新成9座电车1辆），座位数：246座，总营运里程1642公里，报班天数3889天。营运车辆全年营运天数最高设定300天/车。财政补助资金（费改税部分）共计93.3万元，总座位数607座，总里程3558公里，分配方式按车辆座位数、营运里程、营运天数来分配；
农村客运补助总资金 ÷ 农村客运车辆总座位数（含微型车、中巴车）＝每个座位补助资金；

（营运车辆全年报班天数不得少于50天报班，若未满50天报班，将取消本年度燃油补贴分配；营运车辆全年报班天数超出300天的按300天补助，不足300天的按实际报班天数计算补助）
一、中巴车
（1）中巴车座位数 ×每个座位补助资金＝中巴车补助资金；

（2）根据中巴车补助资金设定车辆补助基数为600元/月（全年7200元）；

（3）中巴车总补助资金 - 设定补助基数总和＝剩余补助资金；

（4）剩余补助资金÷中巴车营运总里程＝每公里补助资金；

（5）每公里补助资金÷300天=每天补助资金；（营运车辆全年报班天数最高不超过300天，超出300天的按300天计算，不足300天的按实际报班天数计算）
（6）每天补助资金×每车核定公里数×每车营运天数＋设定补助基数＝每车补助资金。

二、微型车

（1）农村客运补助总资金－中巴车补助资金＝微型车补助资金；

（2）微型车补助资金÷总座位数=每座位补助资金；
（3）根据微型车补助资金设定车辆补助基数为250元/月（全年3000元）；

（4）六街、小街、二街、茶树片区车辆：

①.每座位补助资金×六街片区车辆座位总数=六街片区车辆补助资金；

②.六街片区车辆补助资金-设定补助基数总和=六街片区剩余车辆补助基金；

③.六街片区剩余车辆补助基金÷剩余车辆营运总里程＝每公里补助资金；

④.每公里补助资金×每车核定公里数＋设定补助基数＝每车实际补助资金。

（5）微型车补助资金-六街片区车辆补助基金=剩余车辆补助资金；

（6）剩余车辆补助资金-剩余车辆补助基数总和=剩余车辆实际补助资金；

（7）剩余车辆实际补助资金÷剩余车辆营运总里程＝每公里补助资金；

（8）每公里补助资金÷300天=每天补助资金；（营运车辆全年报班天数最高不超过300天，超出300天的按300天计算，不足300天的按实际报班天数计算）；
（9）每天补助资金×每车核定公里数×每车营运天数＋设定补助基数＝每车实际补贴资金。

该分配方案上报，敬请易门县交通运输局给予审核、审批。

玉溪玉交客运有限公司易门分公司

2026年2月9日


